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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5_B7_A5_E4_c53_353405.htm 随着国家审计法制

建设的不断加强，各项准则、规定等国家审计规范陆续颁布

，审计工作正逐步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但在

审计实践中，由于审计人员所接触到的问题千差万别，法律

、法规以及审计规范，不可能做到对每项问题都做出统一规

定，这就需要审计人员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进行具体分析，把

握原则，因事制宜，做出恰如其分的审计处理。现就以下几

个具体问题如何进行审计处理作一探讨： 一、审计中查出不

属于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违反《审计法》的违法行

为审计机关如何处理 审计中经常会遇到审计发现的问题，有

些并不是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行为，而是诸如计划、

业务、人事、统计、会计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虚报

经济数据、不按规定保管会计资料、工程验收中弄虚作假出

具虚假验收报告等，对这些问题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也规

定了相应的处理、处罚措施，审计人员能否依据这些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处罚呢？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审计

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凡是与经济事项有关的违法行为，审

计机关都有权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持此种观点

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第二款，“审计机关以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的规定为审计评价和处理、处罚依据”；另一种

观点认为，审计只限于对国家规定范围内的财政收支、财务

收支进行审计，只有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法律、法



规及其规定才能成为审计机关进行审计评价和处理、处罚的

依据，不属于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行为以及违反《审

计法》的行为，如果国家没有专门的规定，审计机关不能直

接进行处理、处罚，持此种观点的法律依据是，新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条第二款，“审计机关依据有

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进

行审计评价，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笔者倾向

于第二种观点。因为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有一定的职权范围， 

审计机关也不例外，从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看，设立审

计机关的目的非常明确，“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

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

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新的《审计法

》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也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

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

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审

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

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很明显，审计的对象或客体是财

政、财务收支，根据责权一致的原则，审计机关应只能对其

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监督，并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处

理、处罚。超出其法定职权范围则属违法。这里需要明确三

层意思：一是审计机关必须向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

象的单位作出审计决定，对不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不能

进行处理、处罚；二是必须对违反国家财政收支、财务收支

规定的行为作出审计决定，对于超出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

范围的事项，审计机关无权作出审计决定；三是审计机关作



出审计处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符合《审计法》和《

审计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审计机关

有权作出的处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当审计机关在审计中

，查出不属于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违反《审计法》

的违法行为时，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按有关规定移送有权部

门处理。 二、审计中查出被审计单位已自行纠正的违法问题

如何处理 审计前要求被审计单位进行自查自纠，是审计机关

的一贯做法，但对被审计单位自查自纠的有关问题如何处理

，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实际工作中做法各不相同。一种做法

是，对被审计单位自查自纠的问题，审计报告中不再作为问

题进行反映；另一种做法是，对自查自纠的问题，审计报告

仍如实进行反映，只是在进行审计处理、处罚时，注明该单

位有自查自纠的环节，将其作为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一

条理由；还有一种做法，是因事制宜，不同问题，不同处理

。具体的讲就是，对自纠后没有不良后果的，审计报告不再

进行反映，比如记账错误造成原来账目不平，已及时纠正，

对不合规定的入账发票自行进行了订正，对漏缴的税（费）

及时进行了补交等。对自查自纠后原违法过程不能消失，且

有一定不良后果的，将违法过程如实在报告中反映，并视其

情节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比如对乱收费及时予以取

消并退还违规收费款项，对私存私放财政资金行为及时将存

折撤销，对减收、缓收财政收入的行为及时补收等。笔者认

为，上述三种做法中，第三种处理方法比较恰当。建议上级

审计机关以此规范各级审计工作行为。 三、审计查出以前年

度需要冲转或者调整账目的事项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也是审计

人员在审计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比如行政单位将应计收入记



入“暂存款”科目，将应计支出记入“暂付款”科目，企业

单位将应在福利基金中列支的福利支出在管理费中列支，或

将应在工资中列支的支出项目在经营费用中列支，专项资金

使用单位将不应在专项资金中列支的支出列入专项资金工程

支出等等，对这些问题，审计人员一般都在审计决定书中，

指明要求被审计单位冲转或调整有关账目，属于挪用专项资

金的要求归还原资金渠道。对上述问题，虽然都发生在以前

年度，但有的需要对以前年度的账目进行调整，如行政单位

将应计收入记入“暂存款”科目，将应计支出记入“暂付款

”科目，发现类似问题，必须对上年年度的收入、支出、结

余等账目进行调整。有的则可以在以后年度进行调整，如专

项资金使用单位将不应在专项资金中列支的支出列入专项资

金工程支出等，则可直接在以后年度进行账目调整。有的则

无须再进行调整，如企业单位将应在福利基金中列支的福利

支出在管理费中列支，或将应在工资中列支的支出项目在经

营费用中列支，因前项影响到企业损益，涉及到补税或退税

，应直接在当年补税或退税即可，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账

目进行调整，后项因不影响企业损益，不涉及补税或退税，

笔者认为则无须再冲转或调整以前年度有关账目。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